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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 (简称 《规范》)是对 《职业

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(简称 《办法 》)附件修订后 2007年 10

月 1日起实施。该 《规范》 是在总结应用 《办法》 5年后修

订制定的国家标准 , 充分体现与时俱进 、 适合国情。 《规范》

简明易懂 , 操作简单 , 应用方便易于掌握。 但在实际操作方

面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完善 , 现总结如下。

1　 “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(推荐性)” 的理解有差异

1.1　自相矛盾

以硫酸二甲酯为例 , 《规范》 中明确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

查为推荐性 , 而在 “推荐性” 条款中又列出健康检查周期为

2年 , 健康检查周期 2年可以理解为强制性。即在岗期间职业

健康检查 (推荐性)与健康检查周期 2年有矛盾。

1.2　工作被动

1.2.1　按 《规范》 4.7.2接触需要开展推荐性健康监护的职

业病危害因素的人群 , 原则上应根据用人单位的安排接受健

康监护。该条款关键在于用人单位 , 推荐性则无强制性规定。

1.2.2　按 《规范》 附录 A中 A.2对本规范中推荐性职业健

康检查项目 , 用人单位应根据本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性质 、

工作场所有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以及所采取的防护措施等 ,

认真听取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说明和建议 , 本着以人为本的

理念 , 决定是否开展该检查项目和如何开展。该条款的关键

仍为用人单位 , 而体检机构处于次要地位。

1.2.3　按 《规范》 要求对 “推荐性” 职业健康检查由用人

单位安排。用人单位不安排体检并无违规。若安排体检 , 如

发现有异常 , 用人单位则认为 “自找麻烦” 。企业在是否开展

推荐性体检的选择中 , 多选不体检 , 既减少开支 , 又不违规。

1.2.4　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根据 《规范 》 与用人单位沟通 ,

说明职业健康检查的必要性 , 建议用人单位组织推荐性体检 ,

早发现预防职业中毒。少数用人单位则认为体检机构为经济

效益在说明和建议。

1.3　推荐性比例高

《规范》 中化学因素定出 57个化学物 , 在岗期间职业健

康检查 (推荐性)的有 22个 (占 38.6%), 均为检查周期 2

年的化学物。以硫酸二甲酯为例 , 2002年卫生部 《办法》 中

规定在岗期间检查项目包括内科 、 血常规 、 尿常规 、 心电图 、

胸部 X线片 、 肝功能 、 肝脾 B超 、 肺功能测定。 体检周期 1

年。硫酸二甲酯文献报告属于高毒类 , 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和腐

蚀性。而 2007年 《规范》 列为推荐性 , 是否合适有待商榷。

2　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未针对职业禁忌证

以铅及其无机化合物为例 , 其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职

业禁忌证有贫血 、 卟啉病等 , 必检项目为血常规 、 尿常规 、

心电图 、 血清 ALT。用人单位若按照必检项目招工 , 除血常

规中血红蛋白可提示有无贫血外 , 所有必检项目并不能选择

出全部禁忌证。

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主要目的是发现有无职业禁忌证 ,

建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员的基础健康档案。 铅作业职业

禁忌证中的卟啉病 , 《规范》 中无针对性必检项目。选检项目

中血 ZPP或 FEP均操作简单 , 信息可靠 , 费用不高 , 建议列

为铅作业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必检项目 , 一份血可做血常规 、

ALT及 ZPP, 排除卟啉病可靠。

再以甲醛为例 , 高浓度甲醛可引起眼和呼吸道损伤 , 还

可发生化学性肺炎 、 肺水肿等。其 《规范》 目标疾病职业禁

忌证明确。但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中胸部 X射线检查为选检

项目 , 针对目标疾病职业禁忌证 , 建议将胸部 X射线检查列

为必检项目。

3　 “可疑职业病” 与 “疑似职业病” 前后不统一

《规范》 附录 A中 A.5指出本规范规定个体检查结论中

的 “可疑职业病” , 只是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出具检查结果报

告设置的报告术语 , 不同于另一术语 “疑似职业病” 。凡在职

业健康监护中发现的可疑职业病人员 , 最后确诊可为 “职业

病” 、 “疑似职业病” 或排除 , 应由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疗

机构做出判断。而职业病诊断标准仅设置观察对象 、 刺激反

应 、 诊断及诊断分级轻 、 中 、 重等 , 并无 “疑似职业病”, 由

职业病诊断机构做出 “疑似职业病” 这一仍不明确的结论似

有不妥之处。

《规范》 4.10.1已确定了个体体检结论包括 “疑似职业

病” , 并做了诠释 , 即检查发现疑似职业病或可能患有职业

病 , 需要提交职业病诊断机构进一步明确诊断者。涵盖了可

疑职业病。在附录 A中又另设一 “可疑职业病” 专为体检机

构用语 , 与 《规范》 正文不统一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 也在第四十三条及第四

十九条使用了 “疑似职业病” 的术语 , 如第四十九条第二款

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安排对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断等。

总之 , 《规范》 为职业健康检查设置于附录 A中 “可疑职

业病”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》中 “疑似职业病”无

本质区别 ,但术语表述不一致 , 与《规范》正文所用术语也不一

致。故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, 体检机构对个体

体检结论用 “疑似职业病” 专用语更具合理 、 合法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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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　其他

苯的氨基与硝基化合物 , 上岗前必检项目血清葡萄糖-6-

磷酸脱氢酶 (G-6-PD)测定是针对目标疾病 G-6-PD缺乏症。

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(推荐性)检查内容仍同上岗前 ,

血清葡萄糖-6-磷酸脱氢酶重复测定是否有必要。

酚 , 上岗前必检项目血常规及网织红细胞是针对血液系

统疾病。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(推荐性)仍同上岗前。若

血常规正常 , 临床无症状网织红细胞增多 , 是否为目标疾病

应明确。

对于航空作业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, 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而职业机动车驾驶作业则仔细翔实。作为 《规范》 航空作业

执行的有关规定应注明。

综上所述 , 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 是从事职业健康检

查的医疗机构执行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的核心内容 , 是预防 、

控制 、 消除职业病 , 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的基本措施。 《规

范》 简明易懂 , 操作简单 , 易于掌握 , 内容完整 、 系统 , 评

价标准规范 , 有较强的针对性 , 便于交流 , 是当前专业人员

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依据。对于 《规范》 的内涵及具体细节 ,

尚待深入理解 , 并有待在实践中进行总结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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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规范的职业健

康监护 , 目的是早期发现职业病 、 职业健康损害和职业禁忌

证 [ 1] 。氟及其化合物作业工人的目标性疾病是工业性氟病 [ 1] 。

工业性氟病是由于在工作中长期接触过量无机氟化物所致的

以骨骼改变为主的全身性疾病 [ 2] 。 慢性氟中毒 X线的特征性

表现国内外文献已有许多报道 [ 3 , 4] , 但有关核磁共振 (MRI)

的研究报道较少。我们结合文献对 89例氟作业者目标性疾病

的骨骼 MRI特征性表现 、 病理学基础及其临床诊疗价值进行

了讨论。

1　材料与方法

病例组为 1984年 8月至 2008年 11月经河南省焦作市疾

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诊断组鉴定的 89例氟作业目标性疾病

患者 (54例观察对象和 35例工业性氟病Ⅰ ～ Ⅱ期患者), 其

中男 74例 、 女 15例;年龄 30 ～ 59岁 、 平均 52.28岁。患者

所在作业场所历年来空气中氟浓度范围分别为 0.7 ～ 5.7 mg/

m3、 0.8 ～ 8.9 mg/m3和 0.7 ～ 11.3 mg/m3 (工作场所空气中

氟职业接触限值为 0.057 ～ 5.61 mg/m3)[ 5] 。采用配对法获取

来自同期其它作业工种的 100例工人作为对照组 , 其中男 83

例 、 女 17例;年龄 36 ～ 57岁 、 平均 54.18岁。全部病例均由

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诊断组 3名以上具有职业病

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 [ 6]集体诊断。 使用 SPSS10.0版统计学软

件包 , 采用 t检验和 χ2检验。 P<0.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
2　结果

病例组在 T1WI和 T2WI上所有椎体信号强度表现为均匀

或不均匀性减低 , 以 T1WI明显 , 与对照组相比较椎体内脂肪

含量减少和分布不均 。 89例中 X线骨密度增高和骨小梁增粗

84例 , 骨密度减低 5例。与 X线骨密度相比较椎体骨密度增

高与信号强度减低并不呈负性相关。 病例组和对照组的颈椎

第 3 ～ 7椎体信号强度值比较见表 1。

表 1　病例组和对照组颈椎椎体磁共振信号强度值比较 (x±s)

组别 例数 年龄 (岁) C3 C4 C5 C6 C7

病例组 35 51.46 238.34±104.78 204.93±92.65 177.40±77.26 151.56±69.56 138.09±54.46

对照组 100 54.18 451.50±96.69 412.12±88.06 350.99±79.69 317.85±80.18 285.05±73.40

t值 1.004 10.635 11.438 10.802 10.526 10.432

P值 0.317 <0.001 <0.001 <0.001 <0.001 <0.001

　　X线平片显示的后纵韧带和 (或)黄韧带骨化为 78例

(88%)。 MRI检查颈椎后纵韧带和黄韧带骨化为 89%, 胸椎

黄韧带和后纵韧带骨化达 100%, 腰椎后纵韧带和 (或)黄

韧带骨化 48%。

病例组 63例颈椎 MRI显示脊髓受压 53例(84.21%),而 X

线平片推测脊髓受压(椎管前后径 <9mm)为 45例(71.92%)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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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者相差 8例 , 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(χ2 =2.489,

P=0.115)。病例组与对照组颈椎椎间盘后突和变性比较详见

表 2。

表 2　病例组和对照组颈椎椎间盘比较

组别 例数 年龄 (岁)椎间盘突出 (例) 椎间盘变性 (例)

病例组 63 51.58 56 41

对照组 100 54.18 62 37

　　注:两组间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(t=1.414, P=0.159);两

组间椎间盘突出 (χ2 =13.499, P<0.001)和变性 (χ2 =11.279, P

=0.001)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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